附件2 保障限额——自来水处理工程项目
	[bookmark: _GoBack]1、险种
	公众责任险

	2、保险条款
	保险人提供

	3、投保人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4、被保险人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5、保险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6、保险责任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投保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自来水管道及附属设施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

	7、赔付金额
	（1）累计责任限额：1000万；
（2）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万；
（3）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责任限额：40万；
（4）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0万；
（5）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40万元；
（6）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0万元；
（7）施救费用累计赔偿金额：10万元；
（8）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金额：10万元；
（9）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赔偿金额：1万元；
（10）每次事故法律费用：1万元。

	8、特别约定
	（1）凡属于投保人管辖的自来水管道（包括一户一表入户管道）及附属设施（包括：闸井、放气井、测流测压井、消防井、人孔井、水表井、柔口检查井、泄水井、过河管泄露井等各种井室、电伴热装置）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2）自来水管道及附属设施意外爆漏、损坏导致地面塌陷、淹泡、结冰及在修复地面塌陷过程中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自来水管道及附属设施意外爆漏导致公共设施或居民户内淹泡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3）自来水管道因严寒冻管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4）管道附属设施的各种井室及因井盖、井圈的丢失、移位、翻转等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保险人按约定负责赔偿。
（5）投保人在对本保单承保区域内的管网、设施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修缮等工作开展前，应书面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评估确认同意，导致本保单承保责任增加的，保险人有权拒绝理赔。
（6）承保区域：天津市津北水务自来水管辖范围：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青光镇、大张庄镇、小淀镇、双街镇、宜兴埠镇、北仓镇、西堤头镇。

	9、免赔额
	（1）因水损直接导致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高者为准；                                      
（2）因水损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500元；
（3）人伤无免赔。

	10、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11、保费支付方式
	在保单正式签发后，保费由被保险人一次性支付给承保人



附件2 保障限额——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1、险种
	公众责任险

	2、保险条款
	保险人提供

	3、投保人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4、被保险人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5、保险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6、保险责任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投保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场站井盖及管网井盖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

	7、赔付金额
	（1）累计责任限额：1000万；
（2）每次事故责任限额：60万；
（3）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责任限额：50万；
（4）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0万；
（5）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50万元；
（6）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0万元；
（7）施救费用累计赔偿金额：10万元；
（8）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金额：10万元；
（9）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赔偿金额：1万元；
（10）每次事故法律费用：1万元。

	8、特别约定
	（1）本保险包含投保地址范围内投保人所拥有的污水处理场站井盖及管网井盖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
（2）承包区域：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管辖范围：双口镇、西堤头镇。

	9、附加险条款
	（1）附加罢工、暴乱、民众骚乱及恶意破坏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
（2）附加急救费用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
（3）附加灭火费用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
（4）附加错误和遗漏保险；
（5）附加交叉责任保险；
（6）附加不受控制保险；
（7）附加火灾或爆炸责任保险（累计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均为100万）；
（8）附加施救费用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
（9）附加索赔费用保险；
（10）附加预付赔款保险（60%）；
（11）附加放弃代位追偿保险。

	10、免赔额
	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RMB5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二者取高；人伤无免赔。

	11、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12、保费支付方式
	在保单正式签发后，保费由被保险人一次性支付给承保人



